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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會消息與代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.2.6
1. 歡迎來到教會的新朋友，會後可多留步讓我們彼此有更多認識。

2. 2/9~2/12於高雄巨蛋有2011天國文化特會，教會有弟兄姊妹參與聚會，請為參加者的交通與學習，並能領受神的大能代禱。
3. 請繼續為玉雪的先生二月林務局考試代禱，求神祝福有好的結果。

4. 為美芍姊妹在以色列的行程蒙神保守並有深刻的領受。

5. 請為神能為教會預備一台性能好，可以接送老人、兒少、會友參加聚會並至戶外活動的八人座以上汽車代禱；也請為筱晴工作（自行創業）及神也為她預備一部工作使用並載孩子聚會的汽車代禱。
6. 為剩餘的寒假期間，兒童、青少年的生活有很好的規劃，在家靈修生活有好的品質，並與家人有美好的關係。
7. 請繼續為校園代禱（目前會友孩子學區有世賢國小、東榮國小、北園國中、民雄國中），校園基督徒可以興起禱告，使上帝的祝福臨到校園，學生的生命得著轉化、校園霸凌現象能杜絕代禱。
8. 請為在耐斯百貨接觸的福音朋友代禱，有李佩蓁、郭怡妝、鄭佳怡、黃晴宜，求神打開他們的心挪除攔阻有得救的智慧與恩典。

9. 為最近接觸關心的家庭（余宗坤、陳玉參、王歆華、尤碧香、魏鈺鈴、廖育慧、安琪…等家庭）代禱，求神祝福他們有認識神的智慧，藉著聖經、書籍、CD向他們說話，讓他們經歷神的慈愛與恩典。

10. 請繼續為江媽媽、蘇媽媽、陳媽媽、陳伯伯、苗媽媽、美如姊妹、江媽媽兒子身體得醫治康健，玉雪家、筱晴家的工作有恩典代禱。

11. 請繼續為美芍姊妹未信主家人及游雨婷、黃意如、陳又華、林玞仙、林淑遠小姐、林中城、劉佑良先生、蘇羅圓女士代禱，為他們能經歷神的平安、慈愛和大能，有渴慕神的心及後續的關懷與跟進代禱。
12. 求主祝福教會鄰居蕭老師、葉先生、呂小姐、蔡先生、藍小姐的家庭、身體與工作，並能認識神的救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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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愛神愛自己愛人】
大綱：
· 遵行神的誡命
· 十誡的內容(出20：2-17, 申5：6-21)
· 為何要遵行(申5:29,33,11:8-9,13-15,22-25,出20:2)

· 原則與意義：以色列人遵守誡命，是為了發現在神人關係中豐盛和滿足的生命。十誡與約是不能分割；它的原則是愛。

· 三大範疇：愛神、愛自己、愛人(太22:37-39)
· 最大誡命愛神
· 除了我以外, 不可有別的神（出二十3；申五7）

· 不可拜任何偶像（出二十4-6；申五8-10）
· 不可妄稱主你神的名（出二十7；申五11）
·  要懂得愛自己
· 當記念安息日, 守為聖日（出二十8-11；申五12-15）
· 當孝敬父母（出二十12；申五16；弗6:2）
· 也要愛人如己
· 不可殺人（出二十13；申五17；太五21-22）
· 不可姦淫（出二十14；申五18；太五27-28）
· 不可偷盜（出二十15；申五19）
·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（出二十16；申五20）
· 不可貪婪（出二十17；申五21）
金句：太22:37-39 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主你的上帝，其次也相倣，就是要愛人如己。
信徒當兵殺人是犯了十誡麼？
摩西在頒佈十誡之前後，曾引導以色列人和亞瑪力人爭戰。（出十七8—10）。他們飄流在曠野卅八年之久，曾經多次戰爭，殺人流血，死亡枕藉（民十三31，廿一2 3 23 24 33—35，卅—1—8，申二14 33，三3）。但摩西從未認為他們的軍兵擊殺敵人，是犯了十誡中之第六誡「不可殺人」之罪。由此可見「不可殺人」不是指國家執政者或戰士所犯律法的規條，乃是指百姓彼此之間，或是對待鄰國之間一種道德律所約束的典章。舉凡因分爭，結黨，嫉妒，憤恨，惱怒，縱恁，仇恨，而謀害兇殺，害己而傷人性命的事，都算是觸犯這條誡律了，且要受到懲治。（加五19—21，出廿一12 14 20 22，太五21—25）。

以色列人出埃及時，神曾親自吩咐摩西數點他們的男丁，凡廿歲以外的，都要編成軍隊，預備出去打仗,(民一1—二34）。在新約使徒書信中，也曾教訓信徒，應當服從在上掌權的，履行納糧上稅的義務（羅十三1—7，彼前二13）。所以信徒當兵是國民應盡的義務，在戰場上為國殺敵，不能算是犯了十誡。但用愛心善待俘虜，感化仇敵，不以惡報惡，儘量以基督之愛去恩待人，那是無可厚非，好得無比。（太五39—44，羅十二17—21）。── 李道生《舊約聖經問題總解(上)》 
大部份的英文版聖經都把出埃及記二十章十三節翻譯得頗為含糊，導人思想錯誤。第六誡裡，希伯來原文用了一個特別的字來表達謀殺的意思（rasah)；這條誡命應翻譯為「不可謀殺」。聖經曾記載一些特殊的情況，以色列人服從神的命令，把整個地區（如耶利哥）或整族人（如亞瑪力人）殲滅。在這種比較特殊的情況下，遭殺的人都是非常墮落及道德敗壞的，若容許他們繼續存在，必會在神子民中間產生了敗壞的影響，引誘神的子民犯罪。正如醫生為病人施手術，把危險的腫瘤割去；同樣，神使用以色列人除去人類中惡毒的分子。── 艾基斯《舊約聖經難題彙編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